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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83.各地方法院行政訴訟事件收結情形－按訴訟程序別分 

 

 中華民國 108年 單位：件；日 

訴 訟 程 序 

受 理 件 數 終

結

件

數 

未

結

件

數 

終 結 事 件 平 均 

一 件 所 需 日 數 

合

計 

舊

受 

新

收 

收

案

至

結

案 

分

案

至

結

案 

合 計 23,871 2,406 21,465 21,191 2,680 134.81 78.69 

第 一 審 計 8,603 2,186 6,417 6,171 2,432 136.53 79.75 

簡 2,273 643 1,630 1,572 701 146.19 92.82 

簡 更 87 20 67 51 36 165.24 122.37 

交 6,180 1,501 4,679 4,503 1,677 132.68 74.44 

交 更 63 22 41 45 18 150.84 105.67 

再 審 184 24 160 146 38 62.38 33.96 

簡 易 訴 訟  48 8 40 40 8 67.93 7.48 

交 通 裁 決 40 8 32 33 7 90.27 39.94 

其 他 96 8 88 73 23 46.73 45.77 

重 新 審 理 - - - - - - - 

收 容 聲 請 事 件 13,786 53 13,733 13,752 34   

聲 請 停 止 執 行 49 2 47 43 6   

保 全 程 序 91 3 88 90 1   

強 制 執 行 699 112 587 565 134   

其 他 事 件 459 26 433 424 35   

註：1.101年 9月 6日施行行政訴訟三級二審新制。  
2.配合行政訴訟法增訂「收容聲請事件程序」專章並自 104年 2月 5日生效，本表自 104年起訴訟程序別新增

「收容聲請事件」項。 

3.收容聲請事件、聲請停止執行、…及其他事件不納入「終結事件平均一件所需日數」編算範圍。 
 


